
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度元旦、春节节前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办法》有关规定，为进一步提高塔城市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关口前移，做好2026年元旦、春节节前老百姓关心的食用农产品安全检测，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积极开展食品安全快检工作，特制定2026年度元旦、春节节前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方案。

一、抽检食品类别

抽检样品主要涵盖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以及易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农药、兽药残留易超标的水果、蔬菜、畜产品、生乳等产品等。具体抽检种类结合实际情况而定。

二、快速检测项目

检测的项目：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食品中非食用物质、生乳快检等。

三、快速检测方式

由塔城地区质量与计量检测所实施，塔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使用县（市）配备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开展检测工作。

四、快速检测批次

2026年元旦及春节节日前后计划完成100批次的检测快速检测任务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五、时间安排

2025年12月20日至2026年3月15日。

六、抽样要求

每种样品约50克。抽样尽可能随机抽样，采样过程中尽可能防止交叉污染和二次污染，采样后封存于塑料袋中。

抽样时要填写“食品快检检测抽样单”（见附件1）。抽样单一式两份，抽样单位留存一份，被抽样单位留存一份。

联 系 人：王勇、古丽米娜

联系电话：0901-6223075

附件1 食品快速检测抽样单

附件2 食品快速检测抽样通知书

附件3 快速检测不合格食品处理情况报告表

附件4 食品快速检测情况统计表

附件5 2026年塔城地区食品农产品、餐饮食品及

消毒餐饮具快检品种和项目表

附件1

食品快速检测抽样单

编号：20  SPKJ- 

	受检单位

（个人）
	名称
	
	经营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样品

信息
	样品编号
	20  SPKJ-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样品名称
	
	标称商标
	
	型号规格
	

	
	样品

类别
	(食用农产品               (散装食品            (消毒餐饮具

(小作坊加工食品           (食品摊贩加工食品

(餐饮加工食品             (其他类食品

	
	样品

来源
	(加工/自制   (外购     (其他

	
	(生产     (加工    (购进   日期或批号
	

	
	产地、标称生产企业或供货单位
	名称
	

	
	
	地址
	

	
	
	电话（传真）
	
	邮编
	

	抽样

单位
	名称
	塔城地区质量与计量检测所
	地址
	塔城市光明路39号

	
	联系人
	王勇
	电话\传真
	0901-6227516

	备注
	

	受检单位对抽样程序、过程、封样状态及上述内容无异议。

受检单位（个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抽样人签字：

抽样单位（公章）：

抽样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食品快速检测抽样通知书

编号:20  SPKJ-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对你单位销售的食品进行抽样，采取快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请认真阅读本通知书背面《食品快速检验受检单位(个人)须知》，并予以积极配合。

(抽样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食品快速检测抽样通知书

编号:20  SPKJ-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对你单位销售的食品进行抽样，采取快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请认真阅读本通知书背面《食品快速检验受检单位(个人)须知》，并予以积极配合。

(抽样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食品快速检测受检单位(个人)须知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开展食品快速检测。食品快速检测的样品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不向受检单位(或个人)收取检验费和其他任何费用。

2．食品快速检测事先不通知受检单位，样品由抽样单位2名(或以上)抽样人员持《食品快速检测抽样通知书》(原件)、抽样人员单位工作证，在食品生产经菅者销售的食品中随机抽取。

3．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拒绝食品快速检测。

4．抽取的样品应由抽样人员自行现场完成食品快速检测任务后弃样。

5．受检单位(或个人)对执行此次检测任务的单位、个人及有关此次快速检测工作有任何意见，请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馈，反馈意见者应留下电话、传真、邮箱等联系方式。

食品快速检测受检单位(个人)须知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开展食品快速检测。食品快速检测的样品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不向受检单位(或个人)收取检验费和其他任何费用。

2．食品快速检测事先不通知受检单位

，样品由抽样单位2名(或以上)抽样人员持《食品快速检测抽样通知书》(原件)、抽样人员单位工作证，在食品生产经菅者销售的食品中随机抽取。

3．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拒绝食品快速检测。

4．抽取的样品应由抽样人员自行现场完成食品快速检测任务后弃样。

5．受检单位(或个人)对执行此次检测任务的单位、个人及有关此次快速检测工作有任何意见，请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馈，反馈意见者应留下电话、传真、邮箱等联系方式

附件3
快速检测不合格食品处理情况报告表

编号：                                                                                               年   月   日

	样品编号
	
	标称商标
	
	型号规格
	
	生产日期或批号
	
	受检单位（个人）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
	

	检测类别
	抽样/返检时间
	检测项目
	标准值
	实测值
	检测结果
	采取措施

	快速检测
	
	
	
	
	
	是否组织送检
	

	抽样检验（送检）
	初检
	
	
	
	
	
	
	
	是否进行复检
	

	
	复检
	
	
	
	
	
	
	
	是否接触强制措施
	

	不合格食品后处理工作

	是否立案
	
	采取措施
	查处违法案件数（件）
	
	违法食品货值金额（元）
	
	罚没金额（元）
	
	没收违法食品（公斤）
	

	未立案原因
	
	
	退市违法食品（公斤）
	
	销毁违法食品（公斤）
	
	厂家召回违法食品（公斤）
	


检验机构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检测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4
食品快速检测情况统计表

单位：                                               年  月  日

	序号
	抽样检验

食品类别
	数量

（批次）
	快速检验项目
	合格

（批次）
	合格率（%）
	快检不合格

	
	
	
	
	
	
	批次
	项  目

	
	
	
	
	
	
	
	

	
	
	
	
	
	
	
	

	
	
	
	
	
	
	
	

	
	
	
	
	
	
	
	

	
	
	
	
	
	
	
	

	
	
	
	
	
	
	
	

	
	
	
	
	
	
	
	

	
	
	
	
	
	
	
	

	合  计
	
	——
	
	
	
	——


附件5
	2026年塔城市食品农产品、餐饮食品及

消毒餐饮具等快检项目表

	县（市）
	完成总批次数
	检测类别
	检验项目
	完成批次
	备注

	塔城市
	100
	蔬菜：白菜、卷心菜
	农药残留（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类）
	25
	抽样场所：集贸市场、学校餐厅、大型酒店、小餐馆、超市、散装牛奶销售点

	
	
	
	有机氯类（干式农残）
	
	

	
	
	水果：苹果、梨
	农药残留（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类）
	10
	

	
	
	畜肉：牛肉、羊肉、猪肉
	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
	10
	

	
	
	禽肉：鸡肉、鸭肉、鹅肉
	喹诺酮类
	5
	

	
	
	乳制品：纯牛奶、生鲜乳
	黄曲霉毒素M1
	5
	

	
	
	餐饮：餐具、食用油
	餐具表面洁净度
	30
	

	
	
	
	食用油品质（酸价、过氧化值）
	10
	

	
	
	
	煎炸油（劣质油品质检验）
	5
	

	合计
	/
	/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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